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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教学生〔2021〕1 号 

 

各市教育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公安局，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全国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

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3 号）精神，简化

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，推动取消应届高校毕业生报到证，并

加强教育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公安等部门业务协同和就业信息

共享，做好就业保障和服务。现将优化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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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取消办理两项毕业生就业手续 

取消各级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以下两项就业手续办理： 

1.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手续； 

2.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改派手续。 

二、优化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和户口迁移手续 

1.大力推行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手续网上办理。区内公共人

才服务机构已实现毕业生人事档案接转全程网办，在非公经济组

织就业或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向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

在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指定网站申请开具《调档函》；未就

业的高校毕业生由学校将档案转回生源地或户籍所在地公共就

业人才服务机构。原需要毕业生户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

机构在就业协议书上的签章环节将取消。 

2.进一步简化区内户口迁移办理手续。高校学生毕业落实工

作单位的，凭毕业证书、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及个人户籍证件，

到本人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手续；凭毕业证书、

户口迁移证及其他与落户有关的证明材料到辖区公安派出所办

理落户手续。 

三、推行报到证办理电子化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自 2021 届毕业生开始统一不

再批量打印纸质报到证，毕业生可登录广西毕业生就业网查询自

己报到证签发信息，其中不毕业、缓派、升学的毕业生不签发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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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10日印发 




